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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养殖业为例

林乐芬，陈燕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 ／农业保险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本文基于对江苏省 ８８３ 户已获理赔的养殖户的实地调研，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目前江

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际推广中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理赔评价，并实证

检验影响农户理赔评价的各类因素。 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理赔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其中小农户

改进空间更大；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对两类农户支持较好；农业保险弥补成本能力设计不足主要是由

于保险金额确定不合理；农户对理赔效率较满意，但网点设立不足。 中央补贴影响、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特征、参加农业培训频率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评价理赔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政策支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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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以及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程度加深，农户尤其是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愈加强烈及多样化，同时也对农业保险理赔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呈现互动能量逐渐增强、运行路径

“累积向上” 、互动成果不断扩大的特征。［１］ 理赔作为农业保险关键程序，理赔效果不仅通过影

响农业保险供给作用于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影响分化程度越来越明显的农户的参保积极性。
养殖业保险相比种植业保险面临的风险更复杂，一旦发生传染性疫病，将造成养殖户巨大损失，
其中养殖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养殖面临的风险比传统小养殖户更大，对农业保险

的需求更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涉及农业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如《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金融支农政策，加大保险保障力度，
扩大畜牧业保险品种范围和实施区域，支持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等政策。 《全国农村经济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包括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

障水平，加大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及重要农产品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等措施，均强调

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国内外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已证明农业保险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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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现实选择。 从 ２００２ 年的《农业法》 、２００４ 年至今连续十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以及《农业保险条例》 ，都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目前，在那些农业保险覆

盖率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赔款已成为农户恢复农业再生产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２］ 。 王步天等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保险服务的运行效果已达到小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要求的

结论。［３］ 一些农户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服务是基本满意的，认为赔款对弥补损失、恢复生产有

一定帮助 ［４］ 。 另一方面，尽管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知度得到了较大提高，但其满意度仍

然不高 ［５］ ，主要是由于在理赔过程中存在克扣及偏袒行为 ［６］ 、遭灾之后所获得的理赔不足以弥

补生产成本 ［７］ 、执行环节不规范以及理赔中存在“平均赔付”等原因 ［８］ 。 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家庭年总收入、耕地规模、农户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认知对其

评价保险赔款的作用具有显著影响 ［９］ 。 纵观国内相关研究，目前学者一般都采用比较分析的方

法或单一指标评价农业保险实施效果，采用实证专门分析农业保险理赔对农户的效果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 本文基于大量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农户对农

业保险理赔效果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影响理赔效果的因素，丰富农业保险的研究成果。
从 ２００４ 年起，江苏省淮安市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并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出政府和保

险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办共保”模式。 ２００７ 年，江苏省被选为全国六个农业保险试点

省份之一，“联办共保”模式试点工作开始在全省 １３ 个市展开。 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养殖业产值

２７７９．６０ 亿元，在农业产值占比 ３９．５３％，其中生猪产值 ５１７．３３ 亿元，出栏头数为 ２９７８．３２ 万头，
家禽产值 ４８４．２８ 亿元，禽肉产量为 １２２．０２ 万吨，渔业产值 １５１７．５１ 亿元，水产品产量 ５２２．１１ 万

吨。 江苏省作为养殖业大省，养殖业规模明显，养殖业保险作用更为显著，故研究江苏省养殖业

保险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惠农政策指引下，多项养殖业保险相关政策推出。 江苏省养殖业保险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试点运行已经到了经验总结、发现问题阶段。 由于“联办共保”模式尚处于

发展阶段，加上养殖业受自然灾害、疫病、价格波动影响多样化，养殖业保险在理赔金额、理赔速

度仍存在问题。 而理赔不仅影响已参保农户的后续参保，还影响未参保农户的积极性，所以“联

办共保”模式在江苏省养殖业运行九年多后的今天，农民对其理赔评价如何，理赔还有哪些方面

需要改进和完善，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研究不仅为江苏省政府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

业保险供给、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对其他东部沿海省份等经济发达地

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不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实践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联办共保”模式理赔机制研究

江苏“联办共保”模式为政府与保险公司风险分担机制。 政府和保险公司形成共保体，共同

承担风险责任，政府负责组织推动和沟通协调，由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 ２ 家

公司牵头组织核保、精算、理赔业务。 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拥有保费收入和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政府和保险公司风险承担的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秋季作物开始调整为 ５ ∶ ５。

“联办共保”模式下，江苏省实行中央、省、市（县区）三级保费补贴联动机制，现行财政补贴

政策采取各补贴政府机构层层倒退的机制，只有县级政府补贴到位，省、中央的财政支持才可配

套落实。 目前，养殖业险种中，中央财政补贴覆盖能繁母猪、育肥猪及奶牛等 ３ 类，中央财政补

贴 ４０％，省级财政补贴 ３０％，县、区级财政补贴 １０％，养殖户承担 ２０％。 地方财政补贴在覆盖中

央财政补贴的 ３ 类险种基础上，还增加有鸭、蛋鸡、肉鸡、肉用仔鹅、山羊、肉牛、内塘螃蟹 ７ 类养

殖业险种，县级财政补贴 ６５％（可调整） ，投保人承担 ３５％。 江苏省政策性养殖业保险的保险责

任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疾病和疫病、自然灾害（暴雨、洪水、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 、意外事

故（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政府扑杀等。 养殖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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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采取的是成本保险，保险金额一般由幼苗费和饲料费构成，保险金额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

或饲养成本。 保险金额的计算公式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保险金额 ＝幼苗费＋每日饲料费×保险天

数，但是也有畜产品，如能繁母猪保险的则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这要看不同的畜产品而定。 养殖

保险费率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所保风险发生几率的大小、一次最大的损失程度、保险责任时间的

长短等因素来考虑的，现阶段科学地确定损失率比较困难，目前保险机构大都是从当地的实际

情况出发，参考外地的已有费率来制定适合本地的试行费率。 以能繁母猪为例，保险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费率为 ７％，每头能繁母猪总保费 ７０ 元，各级财政补贴 ５６ 元，农户自缴 １４ 元。

图 １　 “联办共保”模式组织运作机制图

江苏省“联办共保”模式下，理赔程序步骤一般为：接受报案、现场查勘、赔案处理、（大案处

理） 、赔款公示、配套赔款、支付赔款。 现场查勘、赔案处理是确认理赔责任的关键环节。 根据

《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实务规程（２０１１ 新版） 》规定：“现场查勘核实事故的真实性、
初步判定保险责任、损失大小，养殖业保险标的发生疫病死亡，要采取焚烧或深埋等方式进行无

公害化处理。 赔案处理又具体分为立案、核定损失、赔款理算、核定赔款等环节。 养殖业核定损

失：（１）核定死亡禽畜标识，确定是否属于保险标的。 核实受损标的是否足龄，是否属于被淘汰

的饲养对象。 （２）对死亡的畜禽分类清点后，按照保险条款的要求，确定损失数量和损失程度。
（３）要认真查看饲养记录，询问饲养情况，检查尸体外貌特征，确定死亡时间。 （ ４）如果动物因

意外死亡尸体能够利用的，则要与被保险人协商扣除相应的残值。 赔款计算过程中，应根据保

险条款规定和查勘定损结果计算保险赔款。 赔款损失确定后，保险公司将核定赔款，核赔内容

主要包括了解承保情况、核实出险情况、核定保险责任、核定损失金额、审核赔款计算、审核赔案

单证、签署核赔意见、案件处理评价。 最后，经办公司和政府财政的赔款全部配套后，由县（市、
区）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经办公司提供的理赔分户清单，将赔款从农业保险赔款

专用账户划入农户的一卡通账户开户银行，通过银行打入受灾农户的一卡通。”
不同养殖业险种理赔标准不同，而理赔标准是否合理，农户对其满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

个是产品本身的合理性，另一个是实施是否与规定相符。 产品本身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理赔金

额覆盖成本能力，以育肥猪为例，理赔的依据为保险金额 ／ １００（公斤） ×尸重。 保险公司根据养

殖业的物化成本进行保险金额的确定，如果农业保险产品设计不合理，政府核定的物化成本与

农户实际发生损失不一致，农户通过理赔无法弥补物化成本损失，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满意度

就会降低。 实施是否与规定符合主要体现为理赔速度。 如果从查勘定损至发放理赔，理赔实施

符合标准流程，省去不必要的环节以及时间消耗，在规定时间内理赔到户，那么理赔效率高，农
户将更快获得理赔，对理赔满意度提高。 如果保险公司管理不当，理赔赔款无法及时发放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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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手中，则引起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的不满。
表 １　 不同养殖业险种理赔标准

补贴种类 理赔标准

中央财政

补贴险种

育肥猪 每头保险金额 ／ １００（公斤） ×尸重，若保险育肥猪尸重超过 １００ 公斤，按 １００ 公斤计赔

能繁母猪 每头保险金额×死亡数量

奶牛 每头保险金额×死亡数量

地方财政

补贴险种

鸭 每只保险金额×不同日龄赔付比例×死亡数量－免赔额，不同日龄赔付比例根据出险时

已饲养天数（日龄）确定

种（蛋）鸡 每只保险金额×死亡数量×赔付百分比－免赔额，赔付百分比 ＝出险前已饲养天数 ／ １４０

肉鸡 死亡肉鸡总尸重×每只保险金额 ／ ２（公斤） －免赔额

肉用仔鹅 每只保险金额 ／ ４（公斤） ×死亡肉鹅总尸重－免赔额

山羊 每头保险金额×尸重；若死亡保险山羊尸重超过 ３５ 公斤，按 ３５ 公斤计赔

肉牛 每头保险金额×赔付比例，赔付比例按肉牛月龄确定

内塘螃蟹 每亩保险金额×不同生长期赔付比例（高温赔偿比例） ×损失面积（亩）

三、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评价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１．数据来源

农业经营主体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使用者和需求者，其切身感受更能反映政策性农业

保险实际理赔效果，理赔作为农业保险的重要事后环节，研究理赔实际运行效果，不仅是对已参

保农户评价进行分析，从而完善农业保险供给，激励其继续参保，同时若理赔效果显著，也鼓励

更多非参保农户参保，从而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 研究意义显著。
本文研究数据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对江苏省 １３ 个省市的实地问卷调研，苏北

地区为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苏中地区为镇江、南通、扬州、泰州，苏南地区为南京、无
锡、常州、苏州。 本次调研问卷中养殖业险种问卷共 １０００ 份，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农业保险理赔

这一事后补偿程序，只有存在已获得理赔这一前提条件，农户才能对理赔的弥补成本能力和理

赔速度根据实际体验进行评价，所以有效问卷对象为参保并获理赔的养殖户。 本文将在地方财

政补贴基础上存在中央财政补贴的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 ３ 类险种分为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剩
余 ７ 类仅有地方财政补贴的险种分为地方财政补贴险种。 调研问卷中，绝大部分养殖户养殖品

种单一，多元化经营的农户一般混业经营，而非混养殖品种经营，仅有 ３ 户既养殖中央财政补贴

险种又养殖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剔除此交叉样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共 ８８３ 份，其中中央财政补

贴险种农户共 ４３０ 份，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农户共 ４５３ 份，有效率为 ８８．３０％。 小农户共 ２８８ 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 ５９５ 份，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四类规模农户。 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对理赔相关指标评价以及理赔实际效果影响因素

等方面。
２．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样本农户特征包括地区、中央补贴影响、性别、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农业

经营年限。 样本农户中，小农户占 ３２．６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 ６７．３８％，表明调研中江苏规模

农业发展较好，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 苏中农户占比 ７２．８２％，苏北农户占比 １４．２７％，苏南农户

占比 １２．９１％，表明调研问卷中苏中地区养殖业农户较多。 绝大部分户主性别为男性，户主文化

程度为中学及小学及以下，这说明样本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与当前中国农村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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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员的实际情况一致。 小农户中本科及以上占比仅为 ３．９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１０．３４％，
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小农户。

不同样本农户家庭年收入、农业经营年限有明显差异。 家庭总收入 １０ ～ ３０ 万元占 ４３．８１％，
有一半以上小农户家庭收入分布于 １０ 万元以下（５１．８７％），绝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分布

于 １０ 万元以上（７９．３７％）；绝大部分农户经营年限在 ２ 年以上，甚至一半以上的农户经营达 ５
年以上，养殖经验丰富。

表 ２　 样本农户特征统计描述（％）

变量 说明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总体

地区 苏北 ２０．８３ １１．０９ １４．２７

苏中 ７３．６１ ７２．４４ ７２．８２

苏南 ５．５６ １６．４７ １２．９１

中央补贴影响 地方财政补贴险种 ４３．０６ ５５．２９ ５１．３０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 ５６．９４ ４４．７１ ４８．７０

性别 男 ９６．４８ ９２．８６ ９４．０４

女 ３．５２ ６．９７ ５．８５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３．４５ ２２．８８ ２６．２９

中学 ６２．２８ ６６．６１ ６５．２１

本科（大专）及以上 ３．９１ １０．３４ ８．２７

家庭总收入 ５ 万元以下 ２０．９０ １１．３６ １４．４０

５ ～ １０ 万元 ３０．９７ ９．２７ １６．１９

１０ ～ ３０ 万元 ３７．３１ ４６．８５ ４３．８１

３０ ～ ５０ 万元 ７．４６ １６．６１ １３．６９

５０ 万元以上 ３．３６ １５．９１ １１．９０

农业经营年限 １ 年及以下 ５．７３ １．５１ ２．７７

２ ～ ５ 年 ３６．５６ ３７．７４ ３７．３８

５ 年以上 ５７．７１ ６０．７５ ５９．８４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二）评价指标及方法选取

关于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效果的评价，受许多方面影响，最主要受物化成本与理赔速度

影响。
１．农业保险理赔物化成本。 理赔主要是为农户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保险获得赔付金

额，弥补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以“保生产、保物化成本、保自然灾

害”的“低保障”模式运行。 这种模式极大地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取得了显著效果，但
是这种“低保障、保成本”的方式明显不太适合“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养殖业经营方式。
以淮安市某育肥猪养殖户为例，该农户认为理赔金额与农户期望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育肥猪每

头投保 ２０ 元，赔付 ４００ 元，赔付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导致部分养殖户将病猪屠宰流向市场。
理赔作为一种灾后效应，当发生农业风险甚至巨灾后，保险公司对受灾农民按损失比例进行补

偿，主要作用便是弥补成本损失，农户通过衡量赔付金额对正常灾害损失甚至大灾损失的覆盖

程度来判断对理赔是否满意，赔付金额弥补成本比例越高，农户对理赔成本评价越高，弥补成本

能力以及大灾弥补能力将直接影响农户对保险理赔成本评价。 现实灾害存在多样性及随机性，
有时无法与固定的保险责任完全吻合。 参加农业保险的保险内容与经常遇到的灾害种类越对

应，理赔时就越容易辨别灾害是否属于可保范围，农户获得保险责任确定的赔偿金额也就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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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故险灾对应情况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成本评价，险灾对应情况越好，农户对理赔成

本评价越高。 保费作为农业保险前期投入，属于农户的成本之一，保费缴纳高低也影响农户对

后续理赔金额的预期。 认为与损失相比，所交保费越低，农户对理赔成本评价越高，故保费缴纳

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成本评价。
２．农业保险理赔速度。 农户得到保险补偿金后可以用来购买下一个生产周期的农业生产

资料，提高未来农业产量，如果理赔速度快，农户便可紧跟季节进行下一轮耕种或养殖，因此，理
赔速度对农户进行理赔评价产生巨大影响。 养殖业保险特有的勘察定损步骤繁琐，发生养殖业

事故，保险公司应对死亡标的拍摄，并将其标识录入业务系统，同时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虽然

２０１５ 年《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在达成赔偿协议后 １０ 日内支付赔

款，但省金融办要求理赔手续需进行“农民申报、村组核报、乡镇初审、县级查勘、市级核查、张
榜公示、理赔兑付”七个流程才能支付赔款，耗费一定时间，影响理赔整体效率，故农户对勘察定

损速度、赔款支付速度评价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速度评价。 被保险人索赔时需提供完整的

单证资料，受灾索赔时所要递交的证明材料越多，农户准备材料花费时间与精力越多，农户对理

赔速度评价就可能越低，故索赔材料繁琐度影响农户对理赔速度评价。 如果农业保险服务网点

距离农户家比较近，三农服务站设立比较全面，就有利于减少理赔路程，节约农户和协保员来回

出险的时间，提高农户办理手续效率，就可能提高理赔速度。 故三农服务站网点距离会影响农

户对理赔速度评价，网点距离越近，农户对理赔速度评价越高。 保险合同上的条款通常专业性

较强，如果农户能够自己看懂大多数条款或在工作人员解释下可以看懂关键性条款，遇到灾害

时，可在协保员勘察定损前按照条款上规定的理赔流程进行正确的现场保护以及在理赔过程中

遵循条款流程顺利获得赔款，就可能提高理赔效率，提高农户理赔速度评价，故保险合同上的条

款可理解性影响农户对理赔速度评价。
基于此，本文将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分为物化成本与理赔速度两个一级指标，并在一

级指标下细化为 ９ 个二级指标。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 该综

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

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是目前国内外评

价经济管理效果的主要定量方法之一，本文选择采用此方法对农户进行理赔评价的得分度量。
关于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 变异系数法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
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 此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指
标取值差异越大的指标，越能反映被评价单位的差距。

表 ３　 理赔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理赔评价

物化成本 ０．５１７

理赔速度 ０．４８３

弥补成本能力 ０．３７２

险灾对应情况 ０．１８７

大灾弥补能力 ０．１３６

保费缴纳 ０．２０７

勘察定损速度 ０．１６０

赔款支付速度 ０．２０５

索赔材料繁琐度 ０．２２０

网点距离 ０．２２３

条款可理解性 ０．１９２

　 　 根据上述计算得出的权重，依次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理赔评价，指标评价以 １ ～ ５ 个分

值衡量，分别代表“差、较差、一般、良好、优秀” ，得分越高说明指标运行情况越好，以均分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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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 １ ～ ５ 分值平均分为 １ ～ １．８、１．８ ～ ２．６、２．６ ～ ３．４、３．４ ～ ４．２、４．２ ～ ５ 个区间，具体评价结果如

表 ４。
（三）理赔评价结果分析

１．理赔综合评价分析

从养殖业总体样本来看，总样本农户理赔评价得分为 ３．１０９，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

合分别为 ３．０２９ 和 ３．１８０，落于 ２．６ ～ ３．４ 区间以内，说明两类经营主体对理赔评级均为“一般”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分略高于小农户，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

从不同养殖业险种来看，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与地方财政补贴险种综合得分为 ３． １０７ 和

３．１１１，参保两类养殖业险种的农户对理赔评价为“一般” 。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中，小农户评价得

分为 ３．０７９，位于 ２．６ ～ ３．４ 之间，为“一般”等级，且低于总体农户一般评分，中央财政补贴养殖

业保险需主要针对小农户进一步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价得分为 ３．７５８，位于 ３．４ ～ ４．２ 之

间，为“较好”等级，理赔达到基本满意。 地方财政补贴险种中，两类农户理赔评价得分均为“一

般” ，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应针对两类农户进行优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类养殖业险种中，小
农户评价均低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明小农户改进空间更大。

小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综合得分略高于地方财政补贴险种，
表明参保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农户的理赔满意度略高于地方财政补贴险种，说明中央财政补贴险

种对两类农户支持较好。
表 ４　 理赔综合评价得分

层级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总体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目标层 综合 ３．０７９ ２．９６２ ３．０２９ ３．７５８ ３．１６７ ３．１８０ ３．１０７ ３．１１１ ３．１０９

一级指标

　

物化成本 ２．７４２ ２．６５０ ２．７０３ ４．０６１ ２．８６５ ２．８５１ ２．７９９ ２．８０６ ２．８０３

理赔速度 ３．４４０ ３．２９６ ３．３７８ ３．４３４ ３．４９０ ３．５３２ ３．４３７ ３．４３７ ３．４３７

　 　 ２．理赔物化成本评价分析

从养殖业总体样本来看，总样本农户物化成本评价得分为 ２．８０３，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物化成本评价得分为 ２．７０３ 和 ２．８５１，说明两类经营主体对理赔中物化成本评级为“一般” ，表
明当前农业保险弥补成本能力设计存在不足。 具体到二级指标，农户对险灾对应情况评价较

好，表明保险条款对保险责任的设计基本满足农户需求；对保费缴纳评价一般，但对弥补成本能

力评价和大灾弥补能力评价为较差，表明当前农业保险赔付金额无法使农户满意，保险金额确

定不合理，江苏省政府规定根据养殖的物化成本来确定保险金额，即是政府核定的物化成本与

农户实际发生损失不一致。
从不同养殖业险种来看，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与地方财政补贴险种物化成本得分为 ２．７９９ 和

２．８０６，对物化成本评级为“一般” 。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价得分为４．０６１，
为“良好”等级，物化成本覆盖效果基本满足农户需求，小农户评价得分为 ２．７４２，为“一般”等

级，存在改进空间，具体二级指标来看，大灾弥补能力评价较差。 地方财政补贴险种中，小农户

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物化成本评价均为“一般” 。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以及地方财政补贴险种

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物化成本评分均高于小农户，说明财政补贴养殖业险种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支持较好。
小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物化成本得分均高于地方财政补贴险

种，说明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对不同类型农户弥补成本损失支持较好。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中央补贴险种物化成本得分明显高于地方，评价相差一个层级，表明地方补贴险种在弥补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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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成本损失较薄弱。
表 ５　 二级指标均值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总体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中央补

贴险种

地方补

贴险种

养殖业

险种

物化

成本

弥补成本能力 ２．６９５ ２．３５５ ２．５４９ ２．８８０ ２．５３４ ２．７５８ ２．８０９ ２．５７６ ２．６９０

险灾对应情况 ４．１８３ ４．１１３ ４．１５３ ４．４８１ ４．５２６ ４．４７２ ４．３６７ ４．３６９ ４．３６８

大灾弥补能力 ２．３６６ ３．０４０ ２．６５６ ２．２３７ ２．５０８ ２．４００ ２．２８６ ２．６７１ ２．４８４

保费缴纳 ３．０６１ ２．８４７ ２．９６９ ２．９８５ ３．３８７ ３．１９０ ３．０１４ ３．２１６ ３．１１８

理赔

速度

勘察定损速度 ４．４２７ ４．２７４ ４．３６１ ４．２９３ ４．３６８ ４．２８４ ４．３４４ ４．２７６ ４．３０９

赔款支付速度 ４．２３２ ３．７５８ ４．０２８ ３．５７９ ３．３７６ ３．５４５ ３．８２８ ３．５８３ ３．７０２

索赔材料繁琐度 ３．１４６ ２．９６８ ３．０６９ ３．３８３ ３．４０６ ３．４２０ ３．２９３ ３．３１８ ３．３０６

网点距离 ２．２９３ ２．５８１ ２．４１７ ２．５３０ ２．３９５ ２．５５３ ２．４４０ ２．５７４ ２．５０８

条款可理解性 ３．４３９ ３．１９４ ３．３３３ ３．６６９ ４．０７５ ３．８０３ ３．５８１ ３．７１５ ３．６５０

　 　 ３．理赔速度评价分析

从养殖业总体样本来看，总样本农户理赔速度评价得分为 ３．４３７，位于 ３．４ ～ ４．２ 区间内，评
价为“良好” 。 具体到二级指标，农户对勘察定损速度评价为“优秀” ，赔款支付速度评价为“良

好” ，表明农户对理赔流程效率较满意，索赔材料繁琐度以及条款可理解性评价为“一般” ，存在

改进空间；网点距离评价为“较差” ，表明当前农业保险服务点，三农服务站设立不全面，一方面

无法满足农户就近办理理赔需求，另一方面，保员从网点出发到现场勘查定损路途耗时较长。
小农户得分 ３．３７８，评价为“一般” ，低于总体得分，表明理赔速度在小农户中存在不足；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理赔速度评价为“良好” ，基本达到理赔效果，高于综合得分，表明当前新型农户对理

赔速度较满意，七步法理赔程序实行情况较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理赔速度评价高于小农户。
从不同养殖业险种来看，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与地方财政补贴险种理赔速度得分均为 ３．４３７，

对理赔速度评级为“较好” ，达到农业保险理赔基本效果。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以及地方财政补

贴险种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赔速度评分略高于小农户或与其接近，说明财政补贴养殖业险

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较好。 小农户中，中央补贴险种理赔速度评价高于地方，在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中，中央补贴险种理赔速度评价高于地方，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对不同补贴险种理赔

速度评价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理赔速度在具体险种上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１）养殖业险种中，农业保险理赔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其中小农户改进空间更

大，中央财政补贴养殖业保险需主要针对小农户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应针对两类农

户进行优化。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对两类农户支持较好。 （ ２）当前农业保险弥补成本能力设计

存在不足，主要是由于当前农业保险赔付金额无法使农户满意，保险金额确定不合理。 养殖业

险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较好。 地方补贴险种相比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在弥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成本损失较薄弱。 （３）农户对理赔流程效率较满意，网点设立存在改进空间，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理赔速度评价高于小农户。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不同经营主体对农业

保险理赔评价的影响因素。

四、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风险环境、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以及个体特征的差别，农户对农业保险

理赔评价存在明显差异。 在借鉴农户对参加农业保险的认知评价研究基础上，结合样本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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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特征，本文选择农户对养殖业保险理赔评价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央补贴影响、农户的基本

特征、认知特征、风险管理特征、区位特征作为解释变量。
１．中央补贴影响。 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政策相当于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价格，从而提高农业

保险的需求量。 与此同时，政府对农业保险实施保费补贴政策意味着由农户承担的保费将减

少，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 若存在中央补贴，则农业保险价格以及农户承担的保费在

地方财政补贴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理赔时获得的赔付金额与保费之差额增大，农户获得补偿更

多，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提高。
２．户主文化程度。 户主文化程度与两组样本农户理赔评价影响均显著，户主文化程度越

高，对新鲜事物的理解越全面和理性。 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了解当前农业保险“低保障、
广覆盖”的原则，正确认识农业保险，提高农户对理赔评价。

３．农业经营年限。 农户家庭农业经营年限越高，经历的农业灾害次数越多，对当地农业自

然灾害发生情况更加理解，接受理赔程序次数相对多，对勘察定损理赔程序更了解，能够对理赔

流程全局有比较准确的把控，故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可能越高。
４．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资金较充足，越有能力购买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

赔款的预期也就越高，而且除农业收入以外，一般还存在非农收入，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对于这

部分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故样本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

可能也越高。
５．保费补贴知晓情况。 对投保农户的保费补贴，事前目的是提高农户的参保率。 对已参保

农户，补贴降低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成本，提高了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效用，若知晓存在保费

补贴，农户对理赔评价提高。
６．农业保险性质认知。 虽然农业保险和政府救济都起到保护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

作用，但农业保险不是政府救济，同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存在差异。 发生灾害时，农业保险赔偿

的金额比较大，而且固定，以帮助农民恢复再生产为目的。 政府救济的不确定性大，救济金额一

般较小，以保证生活为目的，作用比较有限。 若农户将农业保险看作政府救济，将降低农户对理

赔的评价。
７．参加农业培训频率。 农户参加农业培训，通过对农业保险理赔全套流程及理赔所需材料

等知晓程度影响农户对理赔的了解度，加深农户对协保员及保险公司理赔工作的理解。 本文预

期，样本农户参加农业培训频率越高，其对农业保险理赔速度的评价也越高。
８．防灾宣传频率。 政府及保险公司对农户防灾防损防疫等知识的宣传，有助于农户对养殖

业保险事前准备以及理赔程序的深入了解，一方面能增强农户的保险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提高理赔效率。 本文预期，政府及保险公司防灾宣传频率越高，其对农业

保险理赔速度的评价也越高。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根据上述理赔评价的 ２ 个一级指标 ９ 个二级指标，计算调研数据中每个经营主体对政策性

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得分，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央财政补贴影响、农户基本特征、对农业

保险认知特征、风险管理特征、区域特征等可能影响评价得分的一系列因素作为模型的解释变

量，构建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评价模型：
Ｙ ＝ β１ｘ１＋β２ｘ２＋…＋β ｉｘ ｉ＋ｖ ｉ，（ ｉ £ｎ）

其中，Ｙ 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得分，表示农户对理赔的满意程度。 Ｘ
为选择的可能影响农户理赔评价的影响因素，Ｖ 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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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变量定义及预期方向

变量 名称 定义 ｍｉｎ ｍａｘ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预期

方向

被解释变量

　 理赔评价得分 评价指标加权平均 １ ５ ３．０２９ ０．４９９ ３．１４７ ０．５０９ ／

解释变量

　 中央补贴影响 是否有中央补贴 １＝是；０＝否 ０ １ ０．５６９ ０．４９６ ０．４４７ ０．４９７ ＋

　 基本特征 户主文化程度 １＝小学及以下；２ ＝中学；３ ＝

本科（大专）及以上

１ ３ １．７１１ ０．５５３ １．８７９ ０．５７７ ＋

农业经营年限 １＝ １ 年及以下；２＝ ２～ ５ 年；３
＝ ５ 年以上

１ ３ ２．６９９ １．６３７ ２．６８７ ０．８３７ ＋

家庭总收入 １＝ ＜５ 万元；２＝ ５～１０ 万元；３
＝ １０～３０ 万元；４ ＝ ３０ ～ ５０ 万

元；５＝ ＞５０ 万元

１ ５ ２．４１４ １．００７ ３．１６４ １．１５１ ＋

　 认知特征 保费补贴知晓情况 １＝知道；０＝不知道 ０ １ ０．８９８ ０．３０２ ０．９３４ ０．２４７ ＋

农业保险性质认知 １ ＝ 是政府救济；０ ＝ 不是政

府救济

０ １ ０．６２７ ０．４８４ １．５００ ０．５９１ －

　 风险管理特征 参加农业培训频率 １ ＝ 没有参加过；２ ＝ 偶尔参

加；３＝经常参加

１ ３ ２．７８２ ０．５３５ ２．８１０ ０．５２７ ＋

防灾宣传频率 １ ＝ 从未宣传过；２ ＝ 宣传较

少；３ ＝宣传频率一般；４ ＝宣

传较多；５＝经常宣传

１ ３ ３．０２９ ０．８４８ ３．１３８ ０．８９６ ＋

　 区位特征 ｄ１ １＝苏南；０＝苏北或苏中 ０ １ ０．０５５ ０．２２９ ０．１６４ ０．３７１

ｄ２ １＝苏北；０＝苏南或苏中 ０ １ ０．２０８ ０．４０６ ０．１１１ ０．３１４

（三）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下表。
表 ７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名称
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系数 Ｐ＞ｚ 系数 Ｐ＞ｚ

中央补贴影响 是否有中央补贴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１∗∗

基本特征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

农业经营年限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

家庭总收入 ０．０２５ ０．４８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０∗∗∗

认知特征 保费补贴知晓情况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２∗∗∗ １．０３１ ０．０００∗∗∗

农业保险性质认知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

风险管理特征 参加农业培训频率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０∗∗∗

防灾宣传频率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１６０

区位特征 ｄ１ ０．０１７ ０．９２５ ０．０７８ ０．２９１

ｄ２ －０．５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７ ０．０００∗∗∗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８

　 　 注：∗、∗∗、∗∗∗分别代表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显示，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型整体 Ｒ 方均达 ９５％以上，模型拟合度较高，
具有统计意义。 回归结果中，中央补贴影响、农户基本特征、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特征、参加农

业培训频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总收入在小农户理赔评价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防灾

宣传频率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赔模型中未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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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央补贴影响。 养殖业保险是否具有中央补贴对不同类型农户评价农业保险理赔具有

显著影响，且方向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养殖业险种存在中央补贴，即相对于地方财政

补贴险种理赔效果，不同类型农户均对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理赔评价更高。
２．农户基本特征。 （１）户主文化程度与两组样本农户理赔评价影响均显著，且方向与预期

一致。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对理赔评价越高。 （ ２）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越长，对勘察定损理

赔程序更了解，理赔评价越高。 （ ３）家庭总收入在小农户对理赔评价时不显著，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进行理赔评价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理赔较大经营规模农

业生产中确实存在不足，可能的原因是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农户，投保较多，理赔时享受保险福利

越多，而小农户获得赔款少，不足以对其生活和下年度再生产产生影响，故影响不显著。
３．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特征。 （１）保费补贴知晓情况对不同类型农户评价保险理赔均产生

正向影响，表明知晓养殖业保险存在保费补贴的农户比不知晓保费补贴的农户对保险理赔评价

更高。 （２）农业保险性质认知对理赔评价有显著性影响，且方向为正，与预期方向相反，说明农

户认为农业保险是政府救济带来的理赔评价更高。 实际上，农业保险并非政府救济，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当前农户对农业保险本质认知存在偏差，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和保险公司普及基本农

业保险知识不到位。
４．农户风险管理特征。 （１）参加农业培训频率对农户理赔评价影响正向，表明农户参加农

业培训频率越高。 理赔评价越高，农户参加农业培训，通过对农业保险理赔全套流程及理赔所

需材料等知晓程度影响农户对理赔的了解度，加深农户对协保员及保险公司理赔工作的理解。
（２）防灾宣传频率在不同类型经营主体中，对理赔评价影响不同。 小农户中，防灾宣传频率存

在正向影响，政府及保险公司对农户防灾防损防疫等知识的宣传，有助于农户对养殖业保险事

前准备以及理赔程序的深入了解，一方面能增强农户的保险意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农业保险

工作的开展，提高农户理赔评价。 但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防灾宣传频率对此类农户评价

理赔效果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群体中对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不到

位，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品种更多样化，需要防治的灾害种类相较于小农户更多，另
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品种更新，农业生产周期更短，防灾宣传频率滞后于生产周期。

５．区位特征。 ｄ１ 通过显著性检验，ｄ２ 在两类农户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苏南地区

农户理赔评价较高，苏北和苏中低于苏南且两者无显著区别，可能的原因是苏南地区作为江苏

省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保险理赔配套流程以及赔付金额更加到位，苏中苏北虽然养殖规模大，但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农业保险发展相较于苏南滞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１．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结果。 （ １）农业保险理赔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其中小农户改

进空间更大，中央财政补贴养殖业保险需主要针对小农户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应针

对两类农户进行优化。 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对两类农户支持较好。 （ ２）当前农业保险弥补成本

能力设计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保险金额确定不合理。 养殖业险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

持较好。 地方补贴险种相比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在弥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本损失较薄弱。
（３）农户对理赔效率较满意，网点设立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理赔速度评价高于小农户。

２．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评价影响因素分析。 中央补贴影响、农户基本特征、农户对农业保

险认知特征、参加农业培训频率在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总收入在

小农户理赔评价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防灾宣传频率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赔模型中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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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验。 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理赔较大经营规模农业生产中存在不足，农户对农业保险本质

认知错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群体中对农业保险宣传力度不到位。
（二）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赔款的作用，促进这一支农惠农政策可持续发展，
需要政府和保险公司在保障水平、财政补贴、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网点建设、宣传培训等方面

密切配合。
第一，精准物化成本，完善补贴机制。 适当提高农业保险保障金额，使农业保险保成本设定

符合农户实际损失，激励已参保农户继续参保，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扩大中央财政补贴范

围，增加地方财政补贴险种，地方财政可以根据各地区地方特色农业品种进行专项补贴，扩大补

贴范围，提高农户赔付金额。
第二，政策不仅要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需关注传统小农户需求，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

产品，按照异质性经营主体组设计能够满足更高需求、提供更多档次弥补损失的保险产品，供不

同的经营主体自由选择。 如针对小农户开展普惠型金融保险产品，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

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性研究，如价格指数保险，加大农业风险的保险覆盖范围。
第三，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当前理赔标准流程，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在乡镇一级建立农

业保险基层服务机构或委托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畜牧站、防疫站、农技站等）组建相应的农业保

险基层服务体系，并配备一定专业素质的农业保险专（兼）职工作人员，在村一级组建一批协助

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相关人员（协保员）队伍。 努力做到县县有服务机构，镇镇有服务网

点，村村有服务人员，贴近农村，深入服务。
第四，扩大农业保险宣传，提高农村群众的保险意识。 纠正农户对农业保险性质以及农业

保险理赔的认知偏差，政府可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深入乡村开展农业保险知识讲座，通过当地的

村干部组织农户学习保险知识、发放传单、播放宣传片等，具体讲解农业保险理赔的有关知识，
增强农户对农业保险理赔的认识，引导农民自愿参保投保。 除常规宣传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其从事农业现代化生产所需的保险相关服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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